南投縣各單項委員會報名註冊98年全國運動會應注意事項摘要如下：

1.保證書裡所提簽章，係指【簽名及蓋章】，缺一無效。（98.8.19大會開會決議）
2.未滿18歲之選手註冊時，請監護人於保證書上監護人處簽章【簽名及蓋章】，代表同意。
3.田徑、水上運動（游泳）、自由車、射箭、舉重、射擊等競賽種類需檢附最近1年最佳成績影本送府備查（以全運會註冊開始日前一年內，參加國內外正式錦標賽之成績為準），並正確輸入於註冊系統規定欄內，俾供競賽分組編配參考。
   4.球類資格賽晉級會內賽之參賽單位(隊職員)，必須依規定重新上網註冊報名，選手以資格賽有報名參賽者為限(不得更換選手名單)，違規報名經查證屬實，取消參賽資格，不得異議。

   5.各單位應繳交選手戶籍謄本(申請期限：自98年8月1日至報名截止日之正本)暨選手保證書（如附件一，請自行下載使用）各1份，未依規定繳交者取消註冊資格，各單位不得異議。保 證書必須由選手及教練親自簽章【簽名及蓋章】，並檢附身分證正反兩面影印本(請粘貼於保證書欄位內)；未滿18歲者，應由監護人簽章【簽名及蓋章】同意。及最近3個月2吋彩色半身照片電子檔1張，俾供大會製發職員證及選手證，未繳檔案者不受理註冊。
   6.98年度籌備會競賽組如有最新競賽相關資訊，將隨時上網公告，敬請各單位(人員)每天上網查閱，以免影響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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